
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第二條之

附表一、第三條之附表二修正總說明 
 

    為加強食品添加物之管理，並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二條規定：

「食品添加物之品名、規格及其使用範圍、限量標準，由中央主管機關

定之。」爰修正「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」第二條之附

表一、第三條之附表二，其修正內容如下： 

一、 D-山梨醇等九項糖醇增列為第二條之附表一第(七)類品質改良

用、釀造用及食品製造用劑。 

二、 刪除第二條之附表一第(十一)類調味劑中 D-山梨醇等共二十五品

項之使用範圍及限量，移至第(十一)之ㄧ類甜味劑管理，並修正其

中糖精、糖精鈉鹽、環己基（代）磺醯胺酸鈉、環己基（代）磺

醯胺酸鈣、甜菊糖苷之使用範圍及限量。 

三、 新增第二條之附表一第(十一)之一類甜味劑之備註。 

四、 配合上述類別更動一併修正第三條之附表二。 


